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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導車輛產業朝
高科技、高附加
價值發展，最終
邁向智慧車輛領
域。

協助汽機車產品
朝智慧化、電子化發展

促進產業數位轉型

強化國際競爭力

依據行政院通過「5+2創新產業」政策之「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」及
「六大核心戰略產業推動方案」之物聯網及人工智慧議題，推動傳統產
業智慧轉型、進入國際車廠供應鏈體系。

計畫
依據

1. 計畫依據

進入國際車廠供應鏈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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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計畫目標

計畫
目標

協助汽機產品朝電子化、智慧化發展，促成產業數位轉型，強化國際競爭力，
朝亞太地區智慧車輛關鍵零組件生產製造外銷基地目標邁進。

傳統零組件
智慧化

發展智慧車
關鍵系統

安全系統

底盤系統

車身電子

車載電子

數位轉型

強化國際競爭力

動力系統

先進駕駛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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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計畫方向

5

 鼓勵整車業者採用國產智
能系統 ，擴展海外市場。

 鼓勵業者進行自駕車開發。

整車

協助汽機產品朝智慧化、電子化發展，促成產業數位轉型，強化國際競爭力，

朝亞太地區智慧車輛關鍵零組件生產製造外銷基地目標邁進。

傳統零組件 車用電子

 協助廠商發展智能車輛關鍵
元件、導入AI、進行系統整
合，打進智慧車輛供應鏈體
系，擴展AM市場。

 協助傳統零組件廠商導入
電子化元件、線控系統，
發展智能產品，打進OE體
系，擴展AM市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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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自籌款

40%
政府輔導款

60%出資比例

 每案政府輔導款金額以100萬~200萬為上限，業者自籌款需占全案總經費40%(含以上)。

 業者申請之計畫總經費不得在委員評審後進行調整，即被委員刪減之輔導款需由業者增加其

自籌款補足。

運用國內法人能量
協助輔導

4. 實施方式

傳統零組件
智慧化

發展智慧車
關鍵系統

整車
智慧加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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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申請資格

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有限合夥事業公司。

三年內無違法紀錄且依法繳交營利事業所得稅。

非陸資企業(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)。

申請廠商所提計畫之執行場所應於我國管轄區域內。

申請輔導之產品為汽機車輛相關產品，且具備外銷機會。

申請人為公司者，公司淨值應為正值；公司或其負責人使用票據㇐年內無退票

正式紀錄者。

申請廠商偕同法人輔導單位合作提案，自籌款需占全案總經費40%(含以上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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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執行流程－１
• 投件申請

• 備妥資料送計畫執行單位辦理。
• 送件前可先自行查對，確認各項申請應備資料及計畫書內容

符合規定。
• 報名截止日期：111年1月27日。

• 資格文件檢查及計畫審查
• 書面審查

申請廠商依「計畫執行單位」之通知，於三天內補具/修正
相關申請資料。並準備出席計劃審查簡報會議。

• 計畫審查
由「計畫執行單位」召開評審委員會議，根據評審項目進行
評選，廠商依通知時間出席審查會議。(預訂於2月份舉辦)

• 計畫核定
• 評審通過之廠商，由「計畫執行單位」彙總報工業局核備。

• 簽約執行
註1：資格文件檢查或計畫性質審查不符者，以退件、轉介或建議廠商改送其他政府輔導計畫申請。
註2：審查作業時程：自申請收件截止日起至審查完成函覆結果，約㇐個月；必要時得延⾧㇐個月。

詳閱申請須知

參加說明會

備妥資料

投件申請

資料文件檢查

委員評審

工業局核備

簽約執行

通知廠商

符合

通過

不符合

不通過

補/退件
(註1)

註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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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執行流程－２

書面審查 評審會議 簽約 期中審查

• 時間：2月~3月

• 時間：6月
• 型式：書面報告

期末審查 成果發表會

• 送件截止日：1/27
• 計畫執行單位負責

審查應備資料和計
畫書內容

• 時間:2月份（待確定）
• 核定:評審委員核定結果與補助款金額

• 時間：11月底
• 辦理方式

1. 審查會
2. 書面報告

• 時間：12月初
• 辦理方式

1. 專題演講
2. 輔導廠商案例分享
3. 廠商樣品展示

付款

簽約後㇐個月內
支付自籌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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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應備文件

輔導申請表
廠商基本資料表
計畫書
近二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書註

完稅證明(國稅局申請或401報表)註

無退票證明(往來銀行出具)
個人資料使用告知事項暨授權同意書 (包含計畫主持人計畫聯絡人）

註1: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若為影本須加蓋企業大小章。若無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，則需檢具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財務報表。
註2:最新㇐期的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（401號報表），並加蓋企業大小章。也可出具國稅局欠稅查詢情形表。
註3:文件若為影本需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，如為新創公司者請以可供佐證之財務資料，或原有公司財務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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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注意事項

每家廠商以申請1案為限。

母公司及子公司於同年度分別申請本輔導計畫，其輔導內容、項目、

產品不得相同。

計畫簽約後廠商自籌款應於㇐個月內依審議核定金額全額㇐次性支付。

計畫需於年底前(11月30日前)結案。

廠商需要配合進行期中、期末審查及期末成果展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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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評分指標

評分

指標

計畫

結構

計畫

內容

計畫

管理

經費

編列

財務

狀況

預期

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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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諮詢窗口

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
產業發展處國際合作課

郭甦寰
Tel： 04-7811222 分機 2535

E-mail：francy@artc.org.tw

歡歡 迎迎 提提 案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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